四川矿产机电学院实训基地储物架采购招标公告
第一章   比选邀请

学院拟对“实习实训基地储物架采购”进行比选，兹邀请符合要求的比选申请人参加比选。

一、项目编号：         

二、项目名称：实习实训基地储物架采购

三、比选内容：见招标文件
四、比选申请人参加本次比选采购活动应具备下列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7、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与投标。

五、禁止参加本次采购活动的比选申请人

根据《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6〕125号）的要求，采购人将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网站（www.ccgp.gov.cn）等渠道查询比选申请人在采购公告发布之日前的信用记录并保存信用记录结果网页截图，拒绝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的比选申请人报名参加本项目的采购活动。

六、比选申请人报名及递交比选响应文件：

1、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原件及相关证明复印件。（须注明被授权人的姓名、联系方式、具体项目名称、项目编号，授权范围等内容并加盖公章（鲜章），同时提供授权人和被授权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鲜章））

法定代表人本人报名，仅需扫描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和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以上复印件加盖公章（鲜章）

2、递交标书文件截止时间和比选时间：2020年12月2日上午9:00（北京时间）。

比选响应文件必须在递交截止时间前送达比选地点。逾期送达或密封和标注不符合比选文件规定的比选响应文件恕不接受。本次比选不接受邮寄的比选响应文件。

3、比选地点：学院第二会议室。

4、本比选邀请在学院网站以公告形式发布。

七、联系方式：

地址：   崇州市滨河路公园大道500号                            

联系人：王建                                  028－82158720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

第二章 比选须知

比选申请人须知附表

	序号
	条款名称
	说明和要求

	1
	采购人
	名称：四川矿产机电技师学院；

地址：崇州市滨河路公园大道500号；

联系人：王建 －82158720 

	2
	采购项目名称
	实习实训基地储物架采购

	4
	预算金额（最高限价）
	14.5万

	5
	采购方式
	比选

	6
	评标方法
	竞争性谈判（可二次报价）

	7
	实施时间、地点
	实施时间：2020年12月。

实施地点：四川矿产机电技师学院。

	8
	工期、质量要求、验收标准
	工期：合同签定后15天。质量及验收：全部满足并符合采购人对本项目的要求。

	9
	联合体比选
	此次采购不接受联合体参与比选。

	10
	构成比选文件的其他文件
	按采购人拟定清单报价。

	11
	递交标书截止时间
	2020年12月2日上午9:00（北京时间）。

	12
	比选有效期
	开标后90天。

	13
	响应文件、文件份数及密封
	正本1份（胶装）；

用于唱标的“开标一览表”一份。

	14
	响应文件外层密封袋的

标注
	比选项目名称、比选申请人名称、年月日。

	15
	递交响应文件地点
	学院监察办公室  柏老师  联系电话：18782235769

	16
	比选有效期
	开标后90天。

	17
	低于成本价不正当竞争预防措施
	         评标委员会认为比选申请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比选申请人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比选申请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比选申请人书面说明应当按照国家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要求，逐项就比选申请人提供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主营业务成本（应根据比选申请人企业类型予以区别）、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等成本构成事项详细陈述。

         比选申请人书面说明应当签字确认或者加盖公章，否则无效。书面说明的签字确认，比选申请人为法人的，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代理人签字确认；比选申请人为其他组织的，由其主要负责人或者代理人签字确认；比选申请人为自然人的，由其本人或者代理人签字确认。

         比选申请人提供书面说明后，评标委员会应当结合采购项目采购需求、专业实际情况、比选申请人财务状况报告、与其他比选申请人比较情况等就比选申请人书面说明进行审查评价。比选申请人拒绝或者变相拒绝提供有效书面说明或者书面说明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将其投标文件作为无效处理。

	18
	投标保证金
	投标保证金4300元（控制价3%），在比选时间12月2日前，银行转账到招标人账户，否则投标无效（；户名：四川矿产机电技师学院，开户行：建行崇州支行，账号51001847508050690405；备注： 投标保证金因近期项目多，必须备注项目名称）。

	19
	中标公示
	关注校园网站信息


第三章 比选项目规格参数及服务要求。

一、采购内容：学院实习实训基地储物架采购及安装（153套制作与安装）

储物架制作图纸和规格要求：
（一）储物架材料清单
行李架根据现有空间设计，底部三层用于放置鞋子 、中部两层用于放置工具箱 、上部用于挂晾实习服。考虑使用环境，满足使用安全。
	序号
	名称
	规格
	尺寸
	数量
	材料
	备注

	1
	框架矩管
	30×30，壁厚不小于1.0mm
	具体依据附图确定
	实测
	镀锌管
	

	2
	行李箱层矩管
	20×20，壁厚不小于1.5mm
	具体依据附图确定
	实测
	镀锌管
	附图（D-D）横梁部分

	3
	行李箱层两侧带材
	30×5
	具体依据附图确定
	实测
	镀锌带材
	

	4
	行李箱层底板
	1360×690×10
	
	2块
	多层板
	

	5
	鞋子层底板
	750×635×10
	
	6块
	多层板
	

	6
	塑料垫
	根据管材确定
	
	6个
	塑料
	架子底部

	7
	塑料堵头
	根据管材确定
	
	实际需要
	塑料
	裸露端使用

	8
	金属拉手
	
	
	6个
	金属
	

	9
	螺钉
	根据连接需要确定
	
	实际需要
	金属
	

	其它要求：连接处采用两面焊接 ，焊接处打磨 、防锈处理；上部晾衣架与下部行李架主体采用螺钉连接，便于搬运 、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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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洗漱用品、衣架物资清单

	序号
	物资名称
	规格
	尺寸
	数量
	材料
	备注

	1
	洗漱用品架子
	1180×200×160，壁厚不小于1.0mm
	具体依据附图一确定
	实际数量
	不锈钢
	圆管、板材 

	2
	不锈钢吊衣架
	1850×300，壁厚不小于1.0mm
	具体依据附图二确定
	实际数量
	不锈钢
	圆管

	3
	不锈钢晾衣架
	1170×1102×415，壁厚不小于1.0mm
	具体依据附图三确定
	实际数量
	不锈钢
	圆管、方管

	其它要求：连接处采用满焊接 ，焊接处打磨 、防锈处理；采用膨胀螺钉安装。


附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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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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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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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说明及要求。以上采购数量为预计需求，结算以实际使用采购数为依据，所以投标人必须按投标清单中货物名称标注单价。

第四章、资格审查和中标

(一）评审

1、学院纪委监察部门对评标活动进行现场监督。

投标人或者其推选的代表确认投标文件情况，仅限于确认其自己递交的投标文件的密封情况。投标人不足三家的，不得开标。

2、评标时间，所有投标人应准时到达评标现场，确因工作原因不能到的，可派办理了委托代表人到场，并持委托书。投标人均需带上公司公章和本人身份证。

（二）中标

本次采购以竞争性谈判方式进行招标,投标人在招标主持人的主持下,可进行第二次报价.原则上以低价方式确定中标人.投标人中标之后,招标人和投标人均不得改变中标结果，中标人无正当理由不得放弃中标，否则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五章、投标纪律要求

投标人参加本项目投标不得有下列情形：

（1）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

（2）采取不正当手段诋毁、排挤其他投标人；

（3）与招标人、其他投标人恶意串通；

         （4）向招标人、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或者提供其他不正当利益；

（5）拒绝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或者向监督检查部门提供虚假情况；

（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投标人有上述情形的，按照规定追究法律责任，具备（1）-（6）条情形之一的，同时将取消中标资格或者认定中标无效。

第六章、承诺函

投标人须提供承诺函：投标人根据情况自行踏勘现场及前期相关配套设施设备，如中标，不可因未了解项目现场情况而放弃中标不履行中标人义务。如因投标人不能正常履约，给招标人造成任何损失的，招标人有权要求赔偿由此带来的所有损失，并将保留进一步追述的权利。并承诺如放弃中标，所产生的后果按照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注：1、本项目所有要求均为实质性要求，必须明确响应，不允许有负偏离，否则作无效投标。

2、如供应商提供虚假材料谋取成交，一经核实，招标人有权取消其成交资格或终止招标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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